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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经济局局长李淑仪今日（四月二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恢复

《２００１年旅行代理商（修订）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只有中

文） 
 
 
主席： 
 
   《２００１年旅行代理商（修订）条例草案》的目的，是将到港旅行代

理商提供的服务纳入法例规管范围。同时又会透过香港旅游业议会（议会）实

行业界自我规管，以收相辅相成之效。 
 
   我在此向法案委员会所有委员，特别是主席单仲偕议员致谢。在法案委

员会审议条例草案的过程中，委员提出了不少宝贵和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亦非

常感谢旅游业界和有关团体对条例草案的支持和表达的意见。 
 
   正如多位议员所说，旅游业是香港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业。我们对此作出

了多方面投资及措施，包括兴建新的旅游景点、改善现时旅游设施、方便旅客

入境及提升服务质素。条例草案就是提升行业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措施。目

前，《旅行代理商条例》只就规管外游旅行代理商订定条文，并无规管到港旅

行代理商提供的服务。本条例草案的主要条文包括将到港旅行代理商纳入规管

范围，以及界定到港旅行服务。在建议的发牌制度下，到港旅行代理商必须与

外游旅行代理商一样，向旅行代理商注册主任申领牌照，而且必须先成为议会

的成员，受议会的作业守则及指引规管。 
 
   在审议草案期间，多位委员仔细考虑了条例草案及现有条例意图要覆盖

的范围，并对草案的用词作出了详细的讨论。我们同意委员所提出的意见，并

会动议有关委员会阶段修正案。修正案的目的是更清晰地说明要求实际上有经

营到港或外游旅行代理商业务的人士申领牌照。至于为本地居民安排本地旅游

的，则不属此法例规管的范围内。 
 
   在审议法例之时，部份委员对业界自我规管的模式表示关注。他们认

为，由于香港旅游业议会肩负保障旅客权益、提升业界质素的责任，因此他们

应增加监管机制的透明度和独立性，以提升其公信力。在这点，先前发言的各

位议员亦有提及。有委员认为，议会的四名新增独立理事，应该全部由政府提

名，而非由议会和政府分别提名两位独立理事。就此建议，政府已经与议会多

次磋商。议会指出在他们提出的方案中，政府在委任全部四名独立理事上有最

终决定权。这是一项既定的安排，与委任现时四名独立理事的方法相同。议会

清楚接受，如果政府认为他们提名的人选并不合适，政府不会委任有关人士。 
 
   我希望向议员再次保证，政府会小心审核所有独立理事的提名。在作出

委任时，会紧记议会需要公正及客观的独立态度处理事件。正如我们已经向李



华明议员解释过，在最近的一次委任独立理事的过程中，政府行驶我们的决定

权，两次拒绝接纳议会的提名人。先前各位议员亦有提及议会自我规管的角

色。在这方面，首先，我想指出，在一九九零年起，议会就被列明为受防止贿

赂条例监管的公共机构，议会亦定有他们理事的守则，列出理事应该奉行的专

业操守，在今次建议，议会独立理事人数由四名增加至八名，已是一项进展，

我们会继续与议会研究，改善其作为业内自我规管的角色。在这里，我多谢李

华明议员、杨孝华及陈鉴林议员就这方面提出的意见。 
 
   另外，大家都意识到在改善旅行代理商服务质素的同时，亦必须提升导

游的水平。这点，政府是完全同意。较早前教育统筹局推行的「技能提升计

划」，就已经拨款接近１，６００万元，资助业界推行导游培训计划。培训计

划将于本年年中展开，导游必须修毕培训课程，通过考试，以获取证书。我们

相信，这项计划能有效提升导游的服务质素。 
 
   我们计划法例在三读通过后半年后生效，这半年时间是让到港旅行代理

商有充裕的时间去完成牌照所要求的条件及申请手续，以及旅行代理商注册处

审批申请。届时所有到港旅行代理商都必须领有有效牌照才能营运，并受议会

监管。周梁淑怡、杨孝华及陈鉴林议员对于我们这法例实施后的监管及运作情

况均表示关注，单仲偕议员亦有提及网上旅行代理商，亦应该受到注视，我们

会在法例实行生效后，紧密监察制度的运作情况，以确保到港旅行代理商的服

务水平。我希望各位议员支持本条例草案，以及我稍后提出的委员会阶段修正

案。 
    

谢谢主席。 
 
 
完 
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